
附件

锦尚镇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
备注：本清单“初次违法”指的是“二年内未因实施同一违法行为被查处”。

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一）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

项

实施机

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配套

监管措施

1

对擅自占道

摆摊设点、堆

放物料，或从

事其他生产、

经营活动的

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在主干道以外；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不得擅自占

道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或从事其它生产、经营活动。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

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2

对擅自在建

筑物、构筑

物、其它设施

和树干上涂

写、刻画、张

贴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停止侵害;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恢复原状;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不得擅自占

道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或从事其它生产、经营活动。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

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3

对单位和个

人未按规定

缴纳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

费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未按规定缴纳的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数额个人不超过 100

元，单位不超过 3000

元;

2.在限期内缴纳完

毕；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执法。

1.《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有关

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

3.《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单位和个人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依据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收费标准缴

纳生活垃圾处理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

4.《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城乡生活垃圾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对单位处应当缴纳的生活垃圾

处理费-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三万元;对个人处应当缴纳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一千元。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二）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

项

实施机

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配套

监管措施

1

对进入城市

内运行的运

输液体、散装

物体的车辆

未密封、包

扎、覆盖,沿

途泄漏、遗撒

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有遮盖篷布，但未

遮盖完全;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5.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

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整洁，并遵守下列规定:(三)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应密封、包扎、覆

盖不得沿途泄漏、遗撒。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2

对未在指定

的地点分类

投放生活垃

圾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未在指定的地点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

重量在 5 千克以下;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

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

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依法处

以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子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3

对在镇区随

地吐痰、乱扔

瓜果皮核、纸

屑、烟蒂，抛

散各种废弃

物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公共

环境卫生，并遵守下列规定:(一)不得在市区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核、烟蒂、纸屑和抛撒

各种

废弃物。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

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在市区随地吐痰、乱扔瓜果皮核、纸屑、烟蒂，抛散各种废弃物的，处以 5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4

对在规定街

道的临街建

筑物的阳台

和窗外堆放

吊挂物品或

在市区道路

冲洗机动车

辆，搭建、封

闭阳台、破墙

开店、设置大

型户外广告，

影响市容的

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项: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公共

环境卫生，并遵守下列规定:(四)不得在市区道路冲洗各处机动车辆。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四)在规定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物品，或在

市区道路冲洗机动车辆，搭建、封闭阳台、破墙开店、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5

对建设施工

单位未按规

定设置临时

围墙，临街建

筑工程未封

闭施工的处

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

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按规定设置临时围墙，临街建筑工程应封

闭施工。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今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6

对单位和个

人随意倾倒、

抛撒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

或者未按照

规定对施工

过程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

进行利用或

者处置的处

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在主千道以外;

4.主动清除建筑垃

圾;

5.积极配合执法。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7

对消防设施、

器材、消防安

全标志配置，

设置不符合

标准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

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

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8

对占用、堵

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

口或者有其

他妨碍安全

疏散行为的

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

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

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三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三)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9

对炉口、烟

囱等排污口

朝向街面的

处罚

石狮市

锦尚镇

人民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

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

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三条规定的，处

以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10

对焚烧秸秆

落叶等产生

烟尘的行

为；焚烧垃

圾等产生有

害烟尘和恶

臭气体等污

染的行为的

处罚

石狮市

锦尚镇

人民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

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

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

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奥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2.《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

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在禁止区

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三）下列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

号

行政处罚事

项

实施机

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配套

监管措施

1

对消防设施、

器材、消防安

全标志配置、

设置不符合

标准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已经落实消防安全培

训

教育、灭火及疏散演

练、

防火检查巡查等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已自行

检查发现相关火灾隐

患并积极整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

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

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2

对消防设施、

器材、消防安

全标志未保

持完好有效

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已落实消防巡查检查、

设施器材维护检测等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自

行检查发现相关火灾

隐患并积

极整改，采取停用危险

部

位等有效措施确保消

防安全，无火灾实害后

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

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

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3

对拒不接受

森林防火检

查或者不消

除森林火灾

隐患行为的

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森林防火区内有关

单位的森林防火组织

建设、森林防火责任制

落实、森林防火设施建

设等情况:

2.发现森林火灾隐患，

积极配合检查并按要

求整改消除火灾隐息;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防火区内有关单位的森林防火组

织建设、森林防火责任制落实、森林防火设施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森林火灾隐

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下达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

令限期整改，消除隐患。被检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不得阻挠、妨碍检查活动。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

患整改通知书逾岸不消除火灾隐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4

对非法携带

火源、火种和

易燃易爆物

品进入常年

禁火区城行

为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危害后来；

3.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常年禁火区域应当设立禁火标志，禁止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2.《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常年禁火区域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5

对经营者未

履行森林防

火责任行为

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初次违法(以经营

者为判别初次的对

象):

2.在处罚决定作出

前，按规定要求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4.积板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条: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划定

森林防火责任区，确定森林防火责任人，并配备森林防火设施和设备。第二十二条:森林、林木、

林地的经营单位配备的兼职或者专职护林员负责迷护森林，管理野外用火，及时报告火情，协助

有关机关调查森林火灾案件。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森林防火期内，各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

构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根据森林火险预报，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应急准备

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1 万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6

对未设置森

林防火警示

宣传标志行

为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初次违法(以森

林、林木、林地的经营

单位为判别初次的对

象):

2.林地面积 500 亩

以下:

3.在处罚决定作出

前，及时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5.积板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其经营

范围的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安全宣传。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一)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7

对机动车未

安装森林防

火装置行为

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初次违法(以机动

车辆及驾驶人员为判

别初次的对象);

2.在处罚决定作出

前，及时改正或离开森

林防火区;

3.危害后果轻微;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森林防火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二)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森林防火区的机动车辆未安装森林防火装置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8

对擅自进入

森林高火险

区活动行为

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初次违法(以违法

当事人为判别初次的

对象):

2.在处罚决定作出

前，及时改正或离开森

林商火险区:

3.危害后果轻微;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九条:

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严格按照批准的时

问、地点、范国活动，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三)

森林高火险期内，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9

对在森林禁

火期间进行

野外用火行

为的处罚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1.初次违法(以违法

当事人为判别初次的

对象);

2.在发现后立印改

正:

3.未造成森林火灾;

4.危害后果轻微:

5.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

在高温、干早、大风等高森林火险天气以及春节、元宵、清明、中秋、冬至、春耕备耕、秋收冬

种等火灾高发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林高火险区，规定森林高火险期。必要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禁止野外用火。

2.《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禁止野外用火命令发布期问进行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数，对单位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10

非高危生产经

营单位(除矿

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遨路

运输单位和危

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

以外的生产经

营单位)未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

的生产经营场

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设置有符合安全标准

的安全警示标志，但位

置不够明显，经执法人

员发现后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迫究刑事责任:(一)

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2.《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智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11

非高危生产经

营单位(除矿

山、全属冶炼、

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单位和危

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

以外的生产经

营单位)未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

的生产经营场

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

石 狮 市

锦 尚 镇

人 民 政

府

已购买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

防护用品，但来向从业

人员发放到位，经执法

人员发现后立即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

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2.《应急管理行政载量权基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二、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行政处罚事

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处罚

标准
法律依据

备注，配套

监管措施

1

对进入城市

内运行的运

输液体、散

装物体的车

辆未密封、

包扎、覆盖，

沿途泄漏、

遗撒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泄漏、遗撒造成的

道路污染面积小于 5 平

方米;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清理遗撒

泄漏的道路污染物的;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以

上

500

元以

下罚

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进

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整洁，并遵守下列规

定:(三)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应密封、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泄

漏、遗撒。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

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

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2

对擅自在建

筑物、构筑

物、其它设

施和树干上

涂写、刻画

张贴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停止侵害;

2.有 3 张(处)以下的

或涂写面积 1 平方米以

下的;

3.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4.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罚

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

画、张贴。不得擅自占道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或从事其它生产、经营

活动。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

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

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3

对单位和个

人随意倾

倒、抛撒或

者堆放建筑

垃圾，或者

未按照规定

对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固

体废物进行

利用或者处

置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在主千道以外;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主动清除

建筑垃圾的;

3.积极配合执法。

对个

人处

100

元罚

款；

对单

位处

5000

元罚

款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

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

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4

对擅自占

用、挖掘物

业管理区域

内道路、场

地，损害业

主共同利益

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擅自占用、挖掘物

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

地

30m 以下的;

2.及时恢复原状;

3.未造成为危害后果

和损失的;

4.积极配合执法。

对个

人处

1000

元罚

款;

对单

位处

50000

元罚

款

1.《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层

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

用途。

2.《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益，

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

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

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

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5

对建设施工

单位未按规

定设置临时

围墙，临街

建筑工程未

封闭施工的

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设置围墙长度在

5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罚

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建设

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按规定设置临时围

墙，临街建筑工程应封闭施工。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

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

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6

对建设施工

单位超出批

准用地范围

内作业的处

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占用场地(平面)面

积 5平方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罚

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建设

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在批准用地范围内

作业。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

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

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7

对将危险废

物混入建筑

垃圾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将危险废物混入建

筑垃圾在 3立方米以下

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对个

人处

50 元

罚款;

对单

位处

500

元

罚款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

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

受纳建筑垃圾，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

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5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

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200 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

的，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8

对损坏、挪

用或者擅自

拆除、停用

消防设施、

器材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主观恶性小，非多

次实施，经劝阻停止并

纠正:

2.未造成自动消防设

施和室内消防栓系统整

体和主要功能受损;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00

元罚

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

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

碍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二项: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二)

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9

对占用、堵

塞、封闭疏

散通道安全

出口或者有

其他妨碍安

全疏散行为

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主观恶性小，非多

次实施，经劝阻停止并

纠正:

2.占用、堵塞、封闭

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宽度超过该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的 20%，但不

超过 50%;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00

元罚

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

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

碍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三项: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三)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10

对建筑土

方、工程渣

土、建筑垃

圾未及时清

运，或者未

采用密闭式

防尘网遮盖

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及时清运、遮盖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

建筑垃圾 5 立方米以下

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00

元罚

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施工单位

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

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

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项:违反

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

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11

对建设单位

未对暂时不

能开工的建

设用地的裸

露地面进行

覆盖,或者

未

对超过三个

月不能开工

的建设用地

的裸露地面

进行绿化、

铺装或者遮

盖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造成轻微污染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00

元罚

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暂时不能
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过三个月的，
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违反本
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
盖，或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露地面进行绿化、铺
装或者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
款规定予以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12

对施工工地

未设置硬质

围挡或者未

采取覆盖、

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

车辆等有效

防尘降尘措

施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

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有设置硬质密闭围

挡，但未采取覆盖、分

段作业、择时施工、洒

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

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

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00

元罚

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施工单位
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
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
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项:违反
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
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
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三、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法律依据
备注，配套

监管措施

1

对进入城市内

运行的运输液

体、散装物体

的车辆未密

封、包扎、覆

盖，沿途泄漏、

遗撒的处罚

石狮市锦

尚镇人民

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在主干道以外;

3.泄漏遗撒造成的道路

污染面积小于 3 平方米;

4.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5.未造成人身损害等严

重危害结果的;

6.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
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整
洁，并遵守下列规定:(三)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应
当密封、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泄露、遗撒。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
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
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
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
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主
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2

对建设施工单

位未按规定设

置临时围墙，

临街建筑工程

未封闭施工的

处罚

石狮市锦

尚镇人民

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设置围墙长度在 3

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
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按
规定设置奋时围墙，临街建筑工程应封闭施工，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
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
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
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
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3

对建设施工单

位超出批准用

地范围内作业

的处罚

石狮市锦

尚镇人民

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占用场地(平面)面积3

平方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未造成危害后果;4.积

极配合执法。

处 5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在

批准用地范围内作业。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

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教措施，并

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三)违反

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

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4

对损坏、挪用

或者擅自拆

除、停用消防

设施、器材的

处罚

石狮市锦

尚镇人民

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

除、停用的消防设施、器材

分别不超过 3处;

2.未造成自动消防设施

和室内消防栓系统整体和

主要功能受损;

3.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4.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

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

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二项: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

防设施、器材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

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主

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普法教育








	附件
	1
	对擅自占道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 府
	须同时满足：
	1.在主干道以外；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不得擅自占道摆摊设点、堆放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2
	对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停止侵害;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恢复原状;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不得擅自占道摆摊设点、堆放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100元至100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3
	对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按规定缴纳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数额个人不超过100元，单位不超过3000元;
	2.在限期内缴纳完毕；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执法。
	1.《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缴纳城市生活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3.《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单位和个人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依据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收费标准缴纳生活垃圾处理
	4.《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生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二）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1
	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未密封、包扎、覆盖,沿途泄漏、遗撒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有遮盖篷布，但未遮盖完全;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5.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2
	对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重量在5 千克以下;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
	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子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3
	对在镇区随地吐痰、乱扔瓜果皮核、纸
	屑、烟蒂，抛散各种废弃物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公共环境卫生，并遵守下
	废弃物。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
	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在市区随地吐痰、乱扔瓜果皮核、纸屑、烟蒂，抛散各种废弃物的，处以5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4
	对在规定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物品或在市区道路冲洗机动车辆，搭建、封闭阳台、破墙开店、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项: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公共环境卫生，并遵守下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5
	对建设施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围墙，临街建筑工程未封闭施工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
	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按规定设置临时围墙，临街建筑工程应封闭施工。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6
	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在主千道以外;
	4.主动清除建筑垃圾;
	5.积极配合执法。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7
	对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8
	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三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9
	对炉口、烟囱等排污口朝向街面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0
	对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的行为；焚烧垃圾等产生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等污染的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
	违反本法规定，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
	2.《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三）下列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1
	对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已经落实消防安全培训
	教育、灭火及疏散演练、
	防火检查巡查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已自行检查发现相关火灾隐患并积极整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2
	对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已落实消防巡查检查、设施器材维护检测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自行检查发现相关火灾隐患并积
	极整改，采取停用危险部
	位等有效措施确保消防安全，无火灾实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3
	对拒不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不消除森林火灾隐患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森林防火区内有关单位的森林防火组织建设、森林防火责任制落实、森林防火设施建设等情况:
	2.发现森林火灾隐患，积极配合检查并按要求整改消除火灾隐息;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防火区内有关单位的森林防火组织建设、森林防火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岸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4
	对非法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常年禁火区城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危害后来；
	3.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常年禁火区域应当设立禁火标志，禁止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2.《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常年禁火区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5
	对经营者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初次违法(以经营者为判别初次的对象):
	2.在处罚决定作出前，按规定要求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4.积板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条: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6
	对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初次违法(以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为判别初次的对象):
	2.林地面积 500 亩以下:
	3.在处罚决定作出前，及时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5.积板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其经营范围的人员进行森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7
	对机动车未安装森林防火装置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初次违法(以机动车辆及驾驶人员为判别初次的对象);
	2.在处罚决定作出前，及时改正或离开森林防火区;
	3.危害后果轻微;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森林防火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8
	对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初次违法(以违法当事人为判别初次的对象):
	2.在处罚决定作出前，及时改正或离开森林商火险区:
	3.危害后果轻微;
	4.积极配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九条:
	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问、地点、范国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9
	对在森林禁火期间进行野外用火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1.初次违法(以违法当事人为判别初次的对象);
	2.在发现后立印改正:
	3.未造成森林火灾;
	4.危害后果轻微:
	5.积极配合执法
	1.《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
	在高温、干早、大风等高森林火险天气以及春节、元宵、清明、中秋、冬至、春耕备耕、秋收冬种等火灾高发时段
	2.《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禁止野外用火命令发布期问进行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0
	非高危生产经营单位(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遨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外的生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设置有符合安全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但位置不够明显，经执法人员发现后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2.《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智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1
	非高危生产经营单位(除矿山、全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外的生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已购买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但来向从业人员发放到位，经执法人员发现后立即改正，没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2.《应急管理行政载量权基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
	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未密封、包扎、覆盖，沿途泄漏、遗撒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泄漏、遗撒造成的道路污染面积小于5平方米;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清理遗撒泄漏的道路污染物的;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2
	对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停止侵害;
	2.有3 张(处)以下的或涂写面积1平方米以
	下的;
	3.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4.积极配合执法。
	处10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3
	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在主千道以外;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主动清除建筑垃圾的;
	3.积极配合执法。
	对个人处100 元罚款；
	对单位处5000元罚款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4
	对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
	30m以下的;
	2.及时恢复原状;
	3.未造成为危害后果和损失的;
	4.积极配合执法。
	对个人处
	1000 元罚
	款;
	对单位处
	50000元罚款
	1.《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层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不
	2.《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5
	对建设施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围墙，临街建筑工程未封闭施工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设置围墙长度在 5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6
	对建设施工单位超出批准用地范围内作业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占用场地(平面)面积5平方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100 元罚
	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7
	对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在3立方米以下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对个人处 50元罚款;对单位处 500 元
	罚款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8
	对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主观恶性小，非多次实施，经劝阻停止并纠正:
	2.未造成自动消防设施和室内消防栓系统整体和主要功能受损;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00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二项: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9
	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主观恶性小，非多次实施，经劝阻停止并纠正:
	2.占用、堵塞、封闭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宽度超过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 20%，但不超过50%;
	3.积极配合执法。
	处 5000 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三项: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0
	对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及时清运、遮盖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5 立方米以下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10000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1
	对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
	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造成轻微污染的;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10000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2
	对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有设置硬质密闭围挡，但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积极配合执法。
	处10000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1
	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未密封、包扎、覆盖，沿途泄漏、遗撒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初次违法;
	2.在主干道以外;
	3.泄漏遗撒造成的道路污染面积小于3平方米;
	4.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5.未造成人身损害等严重危害结果的;
	6.积极配合执法。
	处5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2
	对建设施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围墙，临街建筑工程未封闭施工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未设置围墙长度在3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执法。
	处5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3
	对建设施工单位超出批准用地范围内作业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占用场地(平面)面积3平方米以下;
	2.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3.未造成危害后果;4.积极配合执法。
	处50元罚款
	1.《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4
	对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
	除、停用消防
	设施、器材的处罚
	石狮市锦尚镇人民政府
	须同时满足:
	1.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的消防设施、器材分别不超过 3处;
	2.未造成自动消防设施和室内消防栓系统整体和主要功能受损;
	3.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4.积极配合执法。
	处50元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二项: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
	责令改正、普法教育

